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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9

月 27 日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

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分别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撤回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长城影视股份【2017】第

1001号）和《关于撤回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申请的函》（东证投行发【2017】81号），主动要求

撤回申请材料。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

止审查通知书》（【2017】805 号），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

施程序规定》（证监会令[2009]第 66 号）第二十条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终

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